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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困难家庭精神病人家属经济负担再减轻

报报销销后后个个人人自自负负部部分分政政府府兜兜底底

住院治疗救助时间原
则上为每年一个疗程(3个
月)。一个疗程后，定点医疗
机构建议继续住院治疗的，
由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定
点医疗机构签署意见，报经
县 (市、区 )民政部门批准
后，延长住院治疗救助时
间。救助对象病情明显好转
或基本治愈，定点医疗机构
认为可以出院的，终止住院
治疗救助。

根据规定，药物治疗救
助和住院治疗救助由监护
人向救助对象住所地乡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

请，经乡、县两级审查后在6
-10个工作日内批准救助。
监护人申请住院治疗救助
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
(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或
者他人代为申请。困难家庭
精神病人正在实施伤害自
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
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暴
力行为的，由住所地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征得监护
人同意后，先将其送至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非自愿住院
治疗，然后补办相关手续。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家家属属申申请请救救助助
可可以以这这样样办办理理

本报济宁12月4日讯(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张梦西)
济宁市困难家庭精神病人家

属经济负担再减轻，今后在住
院治疗救助标准限额内，剔除
基本医疗保障、商业保障等费
用后，个人自负部分也予以全
额救助。

《济宁市困难家庭精神病
人医疗救助办法》中规定，医疗
救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两个条
件，一是具有济宁市户籍的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或者特困人
员、孤儿、精准扶贫对象的困难

家庭精神病人；二是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证》或者经县
级以上(包括县级)精神疾病专
业医疗机构诊断确诊的精神病
人。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济
宁市荣复军人医院为全市困难
家庭精神病人医疗救助定点医
疗机构。由定点医疗机构定期
到巡诊点免费为符合条件的困
难家庭精神病人进行医疗巡
诊，开展肝功能、血常规、心电
图等常规检查；根据病情需要，
给予基本控制性精神药物治疗

救助；经县级以上精神疾病医
疗机构评估，风险等级在3级以
上或风险等级虽在3级以下但
曾有肇事肇祸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等暴力行为的，在药物无法
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下，给予
住院治疗救助；无监护人或虽
有监护人但不具备基本监护能
力的持有I级和Ⅱ级《残疾证》
的困难家庭精神病人，给予住
院治疗救助。

药物治疗救助的标准是在
基本用药目录范围内，按照慢
性病门诊用药报销规定报销

葛相关链接

后，给予救助对象每人每
月最高不超过100元的基
本控制性精神治疗救助药
物；住院治疗救助精神病
人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
基本医疗费用，在住院治
疗救助标准限额内，剔除
基本医疗保障、商业保障等
费用后的个人自负部分予
以全额救助。

据统计，目前济宁市困
难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证》或经县级以上

精神疾病医疗机构诊断确
诊的精神病人有1万余人。
全市共有持证重度精神残
疾人7 9 8 3人，其中，困难
家庭精神病人5078人(扶
贫对象和低保对象 5 0 3 2
人，特困人员46人)。在困
难家庭持证重度精神病人
中，缺乏有效监护的6 5 9
人，有暴力行为的654人，有
暴力行为且缺乏有效监护
的405人，均需长期甚至终
生住院治疗。

门诊报销后，每月给予定额药物救助(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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